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實習機構評估表
115.1最新版
	基本資料

	實習機構名稱
	　

	評估系/所/學程
	　
	評估日期
	　

	實習機構查詢系統
	確認檢核區間未有違規狀態：□
	查詢日期
	　

	※重要提醒：本校實習課程均應配合簽署實習合約。

	一、實習工作概況

	適合系/所/學程
	　

	實習工作內容
	　

	需求條件或專長
	　

	工作時間
	每週時數
	            時/日；
            時/週。
	輪班
(依勞基法)
	□是：     時/天，做    休  。
□否 

	
	上下班時間
	      時      分至
      時      分。
	加班
(依勞基法)
	□是：     時/天，做    休  。
□否 

	實習待遇
	僱傭關係
	□薪資       
	□時薪：       元。
□月薪：       元/。
□其他：       元/    (單位)。

	
	非僱傭關係
	□津貼
	□時薪：       元。
□月薪：       元/。
□其他：       元/    (單位)。

	
	
	□實習獎助金
	

	
	
	□無

	保險相關事宜
	僱傭關係
	依勞基法應包含勞工保險、提撥退休金、全民健康保險 (視情況)。
□團保、□其他       。        

	
	非僱傭關係
	□勞工保險、□提撥退休金、□全民健康保險 (視情況) 。
□團保、□其他       、□皆無提供。

	住宿
	□有提供。
	膳食
	□有提供。

	
	□無提供。
	
	□無提供。


(接續下頁)
	二、實習工作評估

	評估項目
	評分說明
	分數
（極佳:5，佳:4，可:3，不佳:2，極不佳:1）

	工作環境及安全性
	場域與安全措施是否完善、符合規範。
	（環安完善）□5 □4 □3 □2 □1（環安不良）

	工作專業性
	實習內容是否具專業性，符合系所核心專業。
	（符合專業）□5 □4 □3 □2 □1（相關性低）

	體力負荷及工時
	工作強度及工作時長是否適切合宜，學生是否有能力因應。
	（負荷適當）□5 □4 □3 □2 □1（過度負荷）

	實習待遇*
	是否提供合理待遇，符合基本保障及法規。符合勞基法基本薪資者，企業客觀待遇量表建議勾選3分。
	企業客觀待遇量表：
（超越基本薪資）□5 □4 □3 □2 □1（待遇不足）

	
	
	相對同業主觀評分：
（待遇良好）□5 □4 □3 □2 □1（待遇不足）

	
	
	兩項平均分數:           分 

	實習保險*
	僱傭：提供勞工保險、提撥退休金者，建議勾選4分；除了前述且另外再加上團保或其他保險者，建議勾選5分。
	（保障完善）□5 □4 □3 □2 □1（保障不足）

	
	非僱傭：提供團保或其他保險者，建議勾選4分；除了前述且另外再加上勞工保險、提撥退休金者，建議勾選5分。
	

	培訓計畫
	是否具明確訓練與指導機制，符合學習需求。
	（清楚明確）□5 □4 □3 □2 □1（指導不明）

	合作理念
	推動學生參與實習，配合實務訓練與教學合作。
	（理念契合）□5 □4 □3 □2 □1（指導不明）

	評估結論
	總分             分
(滿分35分)
	□推薦實習(21分(含)以上)   
  □不推薦實習(20分(含)以下)

	三、補充說明：

	（請詳細說明結論推薦或不推薦實習的理由）

	※重要提醒：
1.本校學生產業實務實習，學生需修習實習課程，並應簽署實習合約或發送相關公函，請評估老師與實習機構確認務必依實習合約書內容合作。
2.實習機構評估建請提至系所學程級實習委員會。
3.本表請於實習前進行評估作業。請相關系所學程應就實務學習內容專業性、學生實習權益及實習場所安全性，並派員至實習機構現場評估。



	系所學程
填表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　
	系所學程
單位主管
	　
	系所學程
核章
	　



